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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
分支机构考核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考核评价各分支机构工作，强化党建引

领，提升治理效能，服务全省卫生健康大局，依据相关法规、

政策及协会章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分支机构指协会设立的分会（原专

业委员会）等内设机构，须依法合规开展活动，坚持正确政

治方向。

第三条 评价遵循“政治引领、依法合规、聚焦主业、

注重实效”原则，以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、共赢”的宗旨，

推动分支机构党建、治理、服务与影响力协同发展。

第四条 评价由协会秘书处组织专家组实施。成立满一

年的分支机构每年评价一次，新设机构首年指导，次年纳入

评价。评价于次年第一季度完成。

第五条 评价结果作为表彰、资源分配、动态调整及推

荐参与省卫健委、省科协、省科技厅、省民政厅等政府项目、

行业评优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特色导向

第六条 评价围绕“党的建设与政治引领”“内部治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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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运行”“履职效能与专业贡献”“行业影响与特色发展”

四个维度。

第七条 各维度重点如下：

（一）党的建设与政治引领：评价党建工作、政策学习、

业务贯彻、党员作用及党建业务融合情况。

（二）内部治理与合规运行：评价依法开展活动、决策

机制、财务管理、会员服务、档案规范。

（三）履职效能与专业贡献：评价学术活动、标准研制、

继续教育、技术推广、公益服务及项目承接实效。

（四）行业影响与特色发展：评价案例推广、政府采纳、

示范应用、政策咨询、宣传报道等方面的影响力。

第三章 评价细则与实施

第八条 评价采用量化与定性结合。秘书处制定《山东

省健康管理协会分支机构年度工作自评表》（见附册），明确

权重、指标、标准及证据要求。

第九条 实行分级分类评价。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

格、不合格。优秀须党建指标得分率≥80%、至少一项特色

加分。

第十条 设立“特色与影响力加分项”（最高 15 分），以

分会的名义参与党建创新、标准研制、模式推广、政策建议

等被采纳、活动获国家级推广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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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党建与业务融合案例获得上级推广。

2.健康管理团体标准或指南获省级以上行政部门推广。

3.健康管理创新模式或技术在省内示范应用。

4.健康管理政策建议获山东省有关部门采纳。

5.学术活动/品牌项目获国家级媒体或平台重点报道。

第四章 评价组织与流程

第十一条 评价由理事会领导，秘书处下设评价办公室，

组建独立专家组，实行利益回避。

第十二条 流程包括：发布通知、自评提交、形式审核、

专家评审、集中评议、结果报批、公示反馈等。

第十三条 建立异议复核机制。对结果有异议可申请复

核，复核结论为最终结果。

第五章 结果运用与持续改进

第十四条 结果运用包括：

（一）表彰激励：优秀机构授予荣誉、给予奖励并宣传。

（二）资源分配：作为经费、项目及政府服务推荐依据。

（三）约束整改：不合格机构予以约谈、限期整改、权

限暂停、负责人调整或撤销。

（四）发展支持：组织培训、交流，提升整体能力。

第十五条 每两至三个周期评估评价体系，修订办法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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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计分表》，确保适应发展需求。

第十六条 严明评价纪律，参与人员须承诺公正廉洁，

过程资料保密。

第十七条 评价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，专款专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协会秘书处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及细则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协会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暨七次会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2月 25 日发布之日起施行，

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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